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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nSino Biologics Inc.
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5）

內幕消息
擬議股東減持A股計劃

本公告由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擬議股東減持A股計劃

本公司接獲以下通知，天津千益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天津千益」）、天
津千睿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天津千睿」）、天津千智企業管理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天津千智」，與天津千益及天津千睿合稱「員工持股平台」）計劃於
下文規定期間通過集中競價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減持若干本公司的A股（「A股」）
（「計劃減持」），並受限於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下的比例限制。計劃減持應自
計劃減持發佈之日起15個交易日之後的6個月內通過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实施，自
計劃減持發佈之日起3個交易日之後的6個月內通過大宗交易方式实施。

員工持股平台通過集中競價及大宗交易方式減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計不超
過4,910,000股A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比例約為1.98%。計劃減持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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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持股平台

員工持股
平台減持
A股數量上限

計劃減持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
比例上限 計劃減持方式

競價交易
減持期間

計劃減持
價格區間 計劃減持A股的來源

計劃減持
的原因

天津千益 不超過
2,680,000
股A股

不超過
1.08%

競價交易減
持，不超過
2,680,000股A
股；大宗交易
減持，不超過
2,680,000股A股

2023年9月5
日至2024
年3月4日

按市場價格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行
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科創板上市前取得

自身財務需
求及安排

天津千睿 不超過
1,500,000
股A股

不超過
0.61%

競價交易減
持，不超過
1,500,000股A
股；大宗交易
減持，不超過
1,500,000股A股

2023年9月5
日至2024
年3月4日

按市場價格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行
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科創板上市前取得

自身財務需
求及安排

天津千智 不超過
730,000股
A股

不超過
0.30%

競價交易減持，
不超過730,000
股A股；大宗交
易減持，不超過
730,000股A股

2023年9月5
日至2024
年3月4日

按市場價格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行
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科創板上市前取得

自身財務需
求及安排

朱濤博士是每個員工持股平台的唯一普通合夥人，因此他能夠控制員工持股平台
所持股份的表決權。根據一致行動人協議，宇學峰博士、朱濤博士、邱東旭博士
及毛慧華博士（「控股股東」）已承諾（其中包括）就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提呈
的任何決議案一致表決（並促使彼等持有的實體（如有）一致表決）。截至本公告
日期，控股股東合計持有本公司約31.19%的股份權益（包括員工持股平台所持有
的股份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倘若員工持股平台減持本公司股份權益逾
1.19%，宇學峰博士、朱濤博士、邱東旭博士及毛慧華博士將不再為本公司的控
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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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持股平台將在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市場情況及本公司股價）後決定是否實施減
持計劃。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就計劃減持發佈進一步公告，並遵守上市規則所有適
用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

Xuefeng YU
董事長

香港，2023年8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Xuefeng YU博士、Shou Bai CHAO博士、朱
濤博士、Dongxu QIU博士及王靖女士；非執行董事林亮先生、梁頴宇女士及肖治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韋少琨先生、辛珠女士、桂水發先生及劉建忠先生。


